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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lway project contract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egal risks 
directly impact the project's complianc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egal risks in railway engineering contract 
management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risks in contract management, 
including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qualification for parties, ambiguous terms, and disputes during performance. It analyzes the 
macro causes of legal risks in contract management from the complexity of the legal norm system, structural flaws in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y supervis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By integrating legal norms 
with industry practices,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at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contract 
establishment, performance, amendment, to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ding a legal risk solution for railway engineering contract 
management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depth with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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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路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是工程建设的核心环节，其法律风险防控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合规性与经济性。本文从宏观视角审视
铁路工程合同管理中的法律风险，系统分析合同管理中的法律特征及风险类型，包括主体资格瑕疵、条款约定模糊、履约
过程争议等。从法律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合同管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行业监管与司法实践的协同不足等方面剖析了合同
管理法律风险的宏观成因。结合法律规范与行业实践，构建涵盖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及争议解决的全流程防控体系，为
铁路工程合同管理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法律风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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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铁路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合同管

理作为项目实施的核心纽带，其法律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影响

项目的合规性、经济性与安全性。随着《民法典》合同编及《铁

路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办法》等规范的实施，传统合同管理模

式已难以适应新型法律环境与行业监管要求，亟需从宏观层

面构建系统化的法律风险防控框架。

2 铁路工程合同管理的法律风险类型与特征

2.1 技术服务合同的法律风险
2.1.1 主体资质瑕疵风险

铁路工程涉及的隧道、桥梁、梁场施工等专业领域，

要求承接方具备甲级资质（如施工技术服务资质），但实践

中存在借用资质、超范围承揽等情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 18 条明确禁止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业务，一旦

发生质量事故，委托方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1.2 知识产权争议风险
技术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约定不明时，易引发权属

纠纷。例如，轨道工程单位提供的轨道数据若未明确著作权

归属，可能被第三方擅自使用，导致委托方商业秘密泄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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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技术标准合规风险
铁路工程技术服务需符合《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等强

制性标准，若合同未明确引用最新版规范（如高速铁路施工

方案规范），可能导致成果验收不合格，产生返工损失。

2.2 工程服务合同的法律风险
《安全生产法》第 49 条要求承包方对施工现场安全负

责，但若合同未明确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义务，发生事故时

委托方可能被追究管理责任。

3 合同管理法律风险的宏观成因分析

3.1 法律规范体系的复杂性
铁路工程合同受多层级法律规范调整，国家法律层面

《民法典》合同编对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的一般规定；

行政法规层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铁路安全管理条

例》的特殊要求；行业规章层面《铁路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办

法》对合同文本、审批流程的具体规定。多层级规范间可能

存在冲突，如《民法典》对情势变更的规定与《铁路工程施

工承包合同示范文本》中的调价条款衔接不畅，导致合同变

更时法律适用争议。

3.2 合同管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当前铁路工程合同管理存在“重签订、轻履行”的倾向，

一是前期审查机制不健全，对承包方的资质审核多依赖书面

材料，缺乏实地核查，如某铁路项目曾因未核实施工单位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导致事故后保险理赔被拒。二是履约

监管碎片化，合同履行过程中，技术服务与工程服务的衔接

环节（如施工技术方案与施工调整的联动）缺乏标准化流程，

易产生责任真空。三是争议解决预案缺失，多数合同仅约定

仲裁或诉讼方式，未建立调解、专家评审等多元化争议解决

机制，导致纠纷处理成本高。

3.3 行业监管与司法实践的协同不足
铁路工程合同争议案件中，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存在

标准差异。行业主管部门的验收合格意见与司法认定的质量

缺陷可能并存，如高铁项目因技术服务未达相关标准，虽通

过行业验收但仍被判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铁路工程

合同违约金超过损失 30% 时可能被调整，但不同法院对“实

际损失”的认定（如间接损失是否纳入）存在裁量差异 [2]。

4 法律风险防控的宏观策略构建

4.1 合同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4.1.1 订立阶段的风险防控

创建“资质信息库 + 实地查证”举措，着重对技术服

务单位近 3 年铁路项目业绩进行审查，如技术服务单位必须

有 3 项以上时速 350km 高铁服务实际经验，需要对工程服

务单位核查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三类人员证书有效期，采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住建部资质查询平台等官方的

核查途径，相互核验企业资质的真伪与效力，防止资质被违

规借用及超范围承揽业务的风险。

合同订立阶段，严格审查合同主体的资格、资质，确

保合同签字盖章等手续齐全，合同文本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

标准的要求，对合同文本进行仔细审核，避免出现条款漏洞

和歧义。

按照 2023 版《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相关

内容，在技术服务合同中增设知识产权归属相关条款，工程

服务合同要对不可抗力的量化标准进行细化，就像连续降

雨 ≥50mm/ 日且持续 3 日及更多天数，就铁路工程独有的技

术标准事宜，在合同附件里列清所引用的规范版本，若如

2023 版《高速铁路施工规范》和《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等这般规范，让技术要求既合规又可追溯。

4.1.2 履行阶段的风险监控
做好技术服务成果验收台账，采用区块链技术对关键

节点的数据做存证处理，对技术服务成果采用“三审三校”

流程，即先是专业工程师开展初步审核，再由技术负责人进

行二次审核，最后总工程师做终极审核，保证成果质量合乎

合同要求；工程服务进度的台账得关联上施工日志、监理月

报这类原始凭证，创建齐全的履约凭据链路。

界定合同履行的红线指标范围，像技术服务延迟超 10
日、工程进度滞后比例达 20%，若触发相关情形，自动开

启法律评估程序，就如某条客专线路项目因接连降雨触发预

警提示，马上依据合同规定把工期往后延 15 日，建立起一

套针对风险预警的指标格局，涉及工期进展、质量标准、安

全管理、造价预算等范畴，采用大数据分析去预测潜在的风

险点，事先制定对应的预案。

合同履行是合同管理的核心环节，合同双方需按照合

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建设单位要按时支付工程款

项，提供施工场地和相关条件；施工单位要按照合同要求组

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建立

健全合同履行跟踪机制，及时掌握合同履行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4.1.3 变更与终止阶段的合规处理
合同变更是不可避免的环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

于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不可抗力等原因，可能需要对合

同进行变更。合同变更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经双方协商一

致，并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就重大施工方案上的变更而言，

应组织一批专家进行论证，还得上报铁路主管部门进行审

批，防范因变更流程的瑕疵引发合同效力相关争议。

若合同过早终止，以《民法典》第566条为依据去编制《权

利义务终止清单》，搞清技术服务成果的折价赔偿准则（就

如按已完成工作量的 70% 清算）以及工程服务现场清理之

责，设立清算事宜的专项小组，由法律、财务、工程等专业

的相关人士组建，对已完工工程的质量状况、材料设备进行

清点以及债权债务等做全面清算处理，让终止程序与法律规

定相契合 [3]。

4.2 构建多元化风险防控体系
4.2.1 制度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是风险防控的基础。制定涵盖合

同起草、审查、签订、履行、变更、终止等全流程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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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明确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和责任主体。完善合同审查机制，

组建由法律专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等组成的合

同审查团队，从法律合规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等多

个维度对合同进行审查，确保合同条款严谨、合法、公平。

同时，建立合同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对因管理不善导致合同

法律风险发生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4.2.2 法律规范衔接机制
每年梳理一次行业新规，如 2024 年《铁路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正式实施以后，在合同里新添安全隐

患举报义务的相关条款，设立法律法规实时跟进机制，由专

职法务按周期检索最新立法的新动态，评判对铁路工程合同

形成的影响，及时把合同标准条款更新一番，让合同内容跟

上法律规定的步伐。

4.2.3 合同管理数字化转型
引入先进的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合同管理数字化。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合同数据进行分析挖掘，

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前发出预警。例如：内置资质

审核模块，像某枢纽项目，系统发现技术服务合同中“知识

产权永久归属甲方”的约定违反了《著作权法》第 17 条，

采用人工智能本领，针对合同的条款做语义上分析，自主甄

别风险条款而后生成修改意见，增强审查效率与精确性。

把合同文书、履约相关的证明材料上链存证，保障技

术服务成果交付时间、工程服务签证单这类关键证据不被篡

改，构建电子签章体系，促成合同签署、变更以及验收等环

节全流程的电子形式呈现，采用时间戳技术将证据形成的时

间加以固定，为解决各类争议提供稳固后盾。

4.2.4 争议解决机制优化
在合同上约定“协商 - 调解 - 仲裁”的渐次推进式解决

路径，调解部分，可邀请中国铁路学会专家库里面的成员来

参与，提高方案的专业格调，厘定《专家调解规则条目》，

搞清楚专家资质的相关要求、调解的整个程序及效力如何，

促使调解结果呈现出权威性与可执行特质。

择取北京仲裁委员会等拥有铁路工程专业仲裁员的团

体，在仲裁的请求内容内，明确要求按《铁路工程造价管理

办法》对损失加以核定，增强裁决执行的可操作性，在仲裁

条款里将铁路项目所在地设为仲裁地，利于证据收集与实地

查看，压减争议处理的花费 [4]。

4.3 强化合同管理组织保障
4.3.1 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

重视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提升其法律素养和业

务能力。定期组织合同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合同管理实务等

方面的培训课程，邀请专家学者、行业资深人士进行授课。

开展案例分析研讨活动，通过实际案例剖析合同管理中的法

律风险及应对策略，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风险识别和应对能

力。同时，鼓励合同管理人员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专业

技能认证等，强化综合业务素养。

4.3.2 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体系
制定出《铁路工程合同管理办法》《合同审查实施细则》

《履约风险防控指引》等相关制度文件，构筑起贯穿合同全

生命周期的管理规制体系，界定合同审批流程、各环节承担

责任的主体及时长要求，防范管理环节出岔子。

推行合同管理考核评价机制，把合同管理成果纳入

项目团队绩效考评，考核指标涉及到合同审查及时的大致

比率、风险防控有效性的具体呈现、争议处理的实际效果

等，为考核成绩出色的团队发放奖励，就违规表现开展责任

核查。

4.4 推动行业监管与司法协同
4.4.1 加强与监管部门沟通协作

按周期和铁路主管单位交流，迅速取得政策解读相关

监管要求，诸如《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现行的

执行相关尺度，参与到行业相关政策的研讨里，反馈合同管

理具体实践中碰到的麻烦，推动监管的标准与司法裁判的标

准走向一致。

跟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机构形成数据共享的体

系，实时取得承包方不良举动记录、行政处分信息之类，作

为对合同主体资格审查的核心参考 [5]。

4.4.2 深化司法实践研究
归集近 5 年铁路工程合同纠纷的相关案例，设立案例

库再做分类梳理，概括裁判的相关规则与风险点，着意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颁出的指导性案例及各省级高院的典型案例，

把握司法判案趋向。

与铁路运输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司法群体打造常态

化的交流纽带，靠着联合调研、专题研讨等相关形式，在铁

路工程合同争议的重点问题（像工期延误责任的认定、知识

产权的归属情况）上达成一致，减少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性。

5 结论

从铁路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法律风险防控角度看，可

从宏观角度构筑覆盖全程、多阶层的治理体系，以明确技术

服务合同的风险特质为途径，把从合同签约到终止的管理流

程完善成标准形态，让法律条款跟数字化用品整合，切实增

强合同管理的合规性质与工作效率得以实现。今后要进一步

增进行业监管与司法实践的协同关系，促进铁路工程合同管

理朝着专门、智能的方向前行，给“交通强国”战略之下的

铁路建设添加法治保障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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